关于印发《注册计量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附件1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

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蒲长城　质检总局副局长

副组长：刘宝英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

　　　　张沁荣　质检总局人事司司长

宣  湘　质检总局计量司司长

成　员：范　勇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

王步步　质检总局人事司副司长

宋  伟  质检总局计量司副司长

　　　　张钟华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  洁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童光球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吴方迪  新疆质量技术监督局　研究员

张  力  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304所总工、研究员

杨春涛  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　研究员

郭  恒  信息产业部通信计量中心　高级工程师

王子钢  北京计量检测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陈明华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张利民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办公室主　任：王步步　（兼）

副主任: 胡文忠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处长

　　　　      瞿兆宁　质检总局人事司处长

　　　　　    王建平　质检总局计量司处长

　　　联系电话：质检总局计量司

　　　 　　    （010）82261844　82261843  82260128（传真）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010）84214788　84214781　84211552（传真）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

考核认定申报表

　　


单  位  所  属

省、自  治  区、



直    辖    市


或 部 门 名 称                           


单  位  名  称                  



申 请 人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申  请  时  间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编制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填  写  注  意  事  项

1本申报表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由申请人如实填写，字迹工整清晰。由于字迹潦草、难以认清所产生的后果，责任自负。

2．“专业学历”栏中应当填写符合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专业学历，未获学位的，不应自行填写学位。

3.“累计从事计量技术工作年限”系指计量技术专业人员在从事本专业和相关业务工作时间的总和，其截止日期为本办法下发之日前，按满周年累计计算。
4．“担任何专业计量技术工作负责人及起止时间”，是指在有计量技术工作资质的单位中承担何研究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起止时间，不包括单位内设部门的职务任职时间。
5．“从事计量技术工作主要经历”中，应当按专业技术职务级别不同分别填写。其中：“从事何专业计量技术工作”应当明确填写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名称与性质。

6．“完成计量技术工作主要业绩”中，应当按要求认真填写，如填写不下，可另加附页，每页均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对其中各栏目按下列要求填写：

 “专业工作名称”应当填写本专业计量技术工作。

“本人起何作用”应当填写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或参加人。

“完成情况及获何奖励”中“完成情况”部分应当填写“已取得成果”或“已投入使用”；“获何奖励及名次”部分应当填写获得有关计量技术工作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或省、部级计量技术科技进步奖具体名称与等次。本人不在规定的获奖名单之内，不得填写该奖项。

7、在本申报表中，凡项目有“□”的，均分别由个人或单位在所同意的相应项目“□”内打“√”。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照

片

	籍 贯
	
	民 族
	
	身份证号
	
	

	在所符合项目

的□内打“√”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主持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的研究　□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聘 用

单 位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 编
	

	专 业

学 历
	毕（肄、结）业时间
	院校及专业
	学  历
	学  位

	
	              年   月
	
	
	

	
	              年   月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累计从事计量技术工作年限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及聘任时间
	

	担任何专业计量技术

负责人及起止时间
	

	接受计量技术

教育、培训情况
	

	是否有过违反

职业道德行为
	


从事计量技术工作主要经历

	起止时间
	工 作 单 位
	从事何专业

技术工作
	职务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完成计量技术工作主要业绩

单位印章：

	起止时间
	专业工作名称
	工作内容
	本人起

何作用
	完成情况
	获何奖励

及名次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计量技术学术水平成果

	发布（发表）时间
	法规、标准、著作或论文名称及内容提要
	出版刊物名称统一刊号
	独立完成

或参加名次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推 荐 意 见

	□申报材料属实，同意推荐申报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不属实，不同意推荐申报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

负责人（签字）：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

人事行政部门审查、复审意见

	□申报材料属实齐全，同意参加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属实齐全，由于其他原因，不同意参加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印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

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意见

	□经审核，符合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条件。

□经审核，不符合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条件。
负责人（签章）：              （印章）

年    月    日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

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复核意见

	□经复核，不符合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条件。

□经复核，符合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条件。经公示无异议，可报人事部、质检总局批准。

                   (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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